
《‌淮南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、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对保障国家资源安全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。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是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方式，也是提升城市文明水平的现实需要。当前，我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仍然存在顶层设计不完善、行业管理部门职责不清晰、企业经营不规范、网点设置不合理、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等问题。此外，《淮南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办法》（2011年市政府令第128号）已于2024年11月废止，有必要重新制定符合我市实际、具体可行的《淮南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二、制定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《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（2019修正）》（商务部令2019年第1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。
三、《办法》起草过程
4月上旬，我局着手《办法》制定的各项准备工作，由相关人员组成了《办法（草案）》起草小组。4月10日上午，市政府召开起草工作讨论会，市城管局、市供销社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公安局等部门协同会商《办法》的制定工作；4月10日下午与市城管局、田家庵区、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召开会商会，安排对全市再生资源网点摸排调研和研究网点布局规划编制工作。在对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进行全面调研摸底，认真研究法律法规规定、借鉴上位法和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，紧密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多方听取意见，集思广益，形成了《办法（初稿）》；5月16日，征求县区（园区）和市直有关部门意见。按照各单位反馈意见作出反复修改形成《办法（初稿）》，6月23日下午，市商务局召开局长办公会，研究通过了《办法（初稿）》。于6月23日-7月22日在我局网站公开征求公众意见。
四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‌
《办法》依据《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（2019修正）》等法律法规、有关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》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回收站点建设规范》等行业规范标准，研究借鉴了广东东莞、湖北黄冈等城市出台的再生资源管理办法，结合市区实际，形成了《办法》，共26条。从明确部门职责、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规划建设、网点建设管理标准、行业经营管理规范、监督执法等方面引导规范行业发展。
该《办法（送审稿）》主要特点：一是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细化了相关部门、属地、行业管理等职责，通过明确分工、强化协作等方式重点突出了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，以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二是第八条明确了设置及建设条件，主要细化了回收点、中转站、分拣中心等设置条件，为规范回收点设置及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。三是新增了负面清单，明确了禁止设立要求。四是新增了“互联网+回收”新模式，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再生资源移动手机APP、微信和网站回收服务，实现线上交废与线下回收有机结合。
